岩寺镇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
管理实施细则
一、文化站工作考勤制度 

1、全体工作人员要自觉遵守上级文化部门和镇党委、政府制定的岗位责任制度，做到出勤、出力。 
2、实行签到制度。每个工作日上下班分上午、下午两个工作时段进行考勤，上班和下班都要签到。上下班时间以镇政府规定为准。 
3、要按时签到。不准他人代签，不得逾期补签。 
4、每天考勤由站长或带班人员负责，考勤签到每周一统计，每月一总结，半年一初评，年底一总评，奖勤罚懒。 
5、考勤结果将按照镇党委、政府制定的岗位责任制和岗位人员聘用 制的规定，予以奖惩兑现。 
二、文化站卫生保洁制度 

1、文化站的卫生保洁要做到制度化、经常化，要定时清扫，始终保 持清洁状态。 
2、工作人员上午要提前 10 分钟上班，打扫室内外卫生，整理内务。 节假日前要集中开展一次卫生突击活动。
3、文化站墙壁上和室内通道不准随意乱贴乱挂。各功能室及办公室 门窗及玻璃要干净、明亮，无灰尘、无污渍，窗台干净整洁，窗台外 无杂物。
4、活动设备和器材、桌椅、文件柜等处无灰尘、无污渍，干净整洁； 微机显示屏、主机、键盘上无灰尘污渍。
三、文化站财产登记保管制度

1、文化站配备的桌椅、电脑、投影仪、电视机、摄像机、乐器、报刊图书等财物进行登记造册，并报镇政府备案。 
2、站内所有公共财物的使用管理，实行站长负责制，专人保管制，损坏遗失照价赔偿制。 
3、所有设施、财物一律不准擅自外借或人为损坏，不得占为己有。否则，因外借、损坏、遗失的，严格追究责任，由保管人、当事人按原价赔偿，坚决杜绝公共财物遗失现象。 
4、要爱护公共财物，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微机、电视、投影、摄影等科技产品要严格按照技术规程操作，不得随意拆卸。出现故障时 应由懂技术的工作人员或专业人员进行维修， 确保财产安全和正常使用。 
四、文化站工作人员行为规范 
1、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提倡敬业奉献。
2、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更新知识，掌握本职岗位应具备的政策理论、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适应工作的需要。
3、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待工作，总结经验，掌握规律，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4、实行挂牌办公，服务热情周到，积极引导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参 与各项文化娱乐活动。 
5、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擅自脱离工作岗位，工作时不办私事。 
6、行为仪表举止规范，提倡文明用语，做一个有较高素养的文化人。
7、保持文化站内外环境整洁、卫生，爱护公物，遵守值班制度，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8、认真执行关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做到严守法纪，秉公办事，不以权谋私。 
五、文化站站长岗位职责 

1、负责文化站的全面工作，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制定全镇 文化工作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并负责落实和具体实施。 
2、负责文化站的日常性工作，认真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积极 开展自身业务活动，开展重大文化活动。
3、负责抓好全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及文化队伍的建设。 
4、协助县级文化行政部门开展文物的宣传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工作。 
5、受县级文化行政部门的委托，协助做好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及监督 工作。发现重大问题或事故，依法采取应急措施并及时上报。 
6、负责帮助指导、督促检查各村、居委会建设农家书屋、文化共享 工程基层服务点并开展文化活动。 
7、负责本站工作人员的管理。
六、文化站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1、在站长的领导下做好分工内的文化业务工作。
2、具体负责文化站日常开放运行工作，做好接待群众、上网服务管 理、电视及投影视频使用服务、图书馆登记整理、环境卫生、值班安 全等日常事务。 
3、积极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搞好活动的策划组织工作。 
4、具体指导和督促各村委、居委的文化室、图书室、“农家书屋”、 健身场所等村级文化建设和文体活动。
5、负责监督辖区内的文化市场，配合上级文化部门做好文物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工作。 
6、完成站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七、文化站首问负责制度 

1、办事群众到文化站进行文化娱乐活动或反映情况，第一位接待的 工作人员为首问负责人， 应热情接待前来群众， 负有为其服务的责任。 
2、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内的事项，首问负责人可以办理或服务 的按有关规定及时办理或服务；应由本单位其他工作人员办理或服务的，首问负责人要将群众带到相应工作人员办公室，或告知相应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位置。
 3、对前来群众请求事项，能马上办理的立即给予办理，不能马上办理的应告知办理期限，不能办理的，应耐心说明情况。 
4、不属于首问负责人所在单位职责范围的事项，要明确地告知承办部门及联系方式；属于业务不明确或首问负责人不清楚承办部门的事项，要及时向上一级领导汇报， 帮助落实承办部门，并告知前来群众。
八、文化站服务承诺制度 

1、保证文化站正常开放运行，积极开展文化阵地活动，热情周到接 待来访群众。
2、举办各类展览、讲座，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传递经济信息，为群 众求知致富，促进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3、根据当地群众的需求和设施、场地条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和广播、电影放映活动；指导村文化室（文 化大院、俱乐部等）和农民自办文化组织建设，辅导和培训群众文艺骨干。
4、协助县文化部门配送公共文化资源，开展流动文化服务，保证公 共文化资源进村入户。
5、在区级图书馆的指导下，开办图书室，开展群众读书读报活动， 为当地群众提供图书报刊借阅服务。
 6、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区级支中心的指导下，搞好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建设，开展数字文化信息服务。 
九、文化站向公众开放服务制度 

1、要结合自身功能特点和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学习的规律和实际需要，保持经常性向公众开放服务。 
2、要在醒目位置标明服务内容、开放时间、注意事项。 
3、重大节庆或传统节日开展的文化活动，要提前做好宣传，便于群众参与。
 4、工作人员要恪守职责，热情接待，搞好服务。 
5、搞好站内设施保障，积极开展文明、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 
十、图书阅览室管理人员工作职责 
1、树立“服务第一，读者至上”，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思想。 
2、负责图书、报刊杂志的管理及装订修补等维护保养工作。如有丢 失、损坏图书及超期未还者，要按有关规定索赔。
 3、负责办理书刊的借阅、流通及各项统计工作。室内藏书及各种物 品每半年定期清点一次。
 4、负责图书目录的检查、维护和指导读者使用图书目录，书刊排架 要准确整齐、便于检索。 
5、负责解答读者提出的咨询问题。
 6、负责搞好室内卫生和安全保护工作。
十一、图书阅览室图书杂志阅览规定 
1、图书阅览室是为群众提供读书、学习的场所，是传播精神文明的阵地。图书内容应健康向上，格调高雅。
 2、读者要自觉做到文明礼貌，自觉接受管理人员的管理，爱护室内一切设施。 
3、要保持室内安静及室内卫生，不要大声喧哗、禁止随地吐痰和乱扔杂物。
 4、本室图书、杂志开架阅览，每人限取一份，阅后请放回原处，不得擅自带出。读者要自觉爱护书报资料，如发现撕、割或偷盗图书资料者，将给予批评教育、经济赔偿。
5、群众可在自愿的基础上，将自己收藏的图书捐献出来提供给广大群众阅读。
十二、图书阅览室借阅规定 
1、图书阅览室的图书凭借书证借阅。 
2、办理借书证需持个人身份证、1张 1寸免冠照片，并交纳押金 50 元。办证后，读者可免费借阅，如读者不再借阅，则收回借书证、退 还全部押金。 
3、借书证只限本人使用，每次限借图书 2 册，借期 30 天，逾期每册交逾期费 0.5 元/天。如图书损坏或遗失，按书价双倍赔偿。
十三、科技培训室管理制度 
1、管理及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每天必须做好室内清洁卫生和整理、 准备工作，营造良好的培训环境。 
2、认真解答并处理好学员提出的问题，虚心学习，礼貌待人。做好 每天的工作记录和值班交接手续。 
3、定期检查及维护培训室设备，做好培训室的设备登记和管理工作。
4、充分发挥培训设备作用，提高使用效率，做到有专职操作人员， 有活动记录，有应用效果。 
5、定期组织农业实用技术、科普和各类文艺培训，及时传递市场信 息，随时接待群众咨询。
6、加强安全管理，防火、防盗、防病毒、防违规操作，确保投影仪、电脑等设备及系统安全。 
7、加强设备管理，节约使用材料，出现问题及时处理，保证正常工作运转。
8、各类培训班开班前，必须以各种形式告知广大群众，提高群众知 晓率。
